网上提交提案操作说明
为了进一步提高政协提案工作管理水平，市政协对原“提案管理系统”进行了改版升级，增加了多项服务功能供大家使用。现将网上提交提案的操作步骤说明如下：
1、登录
登录“镇江市政协”网站（网址：www.zjszx.gov.cn），点击首页中间的“数字化工作平台”进入登录界面，填写用户名（您的用户名：              ）和密码（初始密码： 456 ，如您已修改过，则用修改后的密码），点击右侧的“→”，进入委员专用页面。再点击打开左侧菜单中“我的提案”（红色字），根据本人的功能需求选择相应的菜单进行操作。
2、点击草稿箱
⑴点击“起草提案”按钮：将光标移至“案由”输入框内，根据系统提供的相关内容，核对修改个人通信地址、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，填写案由和内容与建议。如需邀请其他委员附议我的提案，点击表格左上方“是否邀请附议”栏后的“□”显示 “√”则可，反之则不点。草稿完成后，点击 “保存草稿”按钮，操作成功。
⑵点击“修改提案”按钮：在“操作”栏内点击相对应案由的“提案编辑”按钮，对提案进行修改，完毕后点击“保存”按钮，操作成功。
3、点击附议栏
⑴点击“诚邀附议人的提案”按钮：在“操作”栏内点击相对应案由的“查看”按钮，查看参与附议本人提案的委员及建议。
⑵点击“附议他人的提案”按钮：在“操作”栏内点击相对应案由的“参与附议”按钮，如要附议他人提案，在提案的“内容与建议”栏目下方“附议信息”栏内，点击“参与附议”后的“○”显示“⊙”则可。如对提案有新的见解，可填写在“附议人建议”栏内供提案者参考，完成后点击“保存”按钮，操作成功。
4、点击网上提交
⑴点击“提案草稿”按钮：在“操作”栏内点击相对应案由的“查看”按钮，对“草稿箱”中已完稿的提案审阅后进行提交。如提交邀请附议人的提案，点击“提交”铵钮，确认结束邀请，操作成功；如提交不邀请附议人的提案，点击“提交”铵钮，操作成功；如还需对提案进行修改，点击“返回”按钮到“草稿箱”内操作。

⑵点击“直接提交”按钮：在显示的栏目内逐项填写相关内容，完成后点击“提交”按钮，操作成功。
⑶点击“已经提交”按钮：可查看本人已经提交的所有提案。
 由于该系统是改版升级后的初次运行，我们将同时使用网上提交和纸质提交的方法供您择用。如纸质提交，希望您尽可能提供电子文档；如网上提交，欢迎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多提宝贵意见，有不明之处随时与我们联系。谢谢支持！
联 系 人：杨晓英  张友林
联系电话：84421206  13905281380
市政协提案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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